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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介

一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沿革：
　　溯自日據時代，本署前身為臺南地方法院嘉義分院檢察處，迄臺

灣光復之後，於民國34年間改組，由首任檢察官劉道正代行首席檢察

官及行政業務，至民國36年6月1日始正式成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

處。本署自民國36年成立之初，首長為首席檢察官，綜理處務，置檢

察官辦理刑事偵查、執行、相驗等業務， 人事業務由主任書記官兼

辦，紀錄、執行、文書、總務等業務，均由書記官承辦或兼主科，戒

護人犯等業務由法警辦理，會計及統計業務，由法院之會計及統計兼

辦，民國69年7月1日審檢分隸，從此各級法院劃歸司法院，檢察體系

則歸法務部統轄。

　　民國78年12月24日，法院組織法修正施行，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

察處改制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，首長首席檢察官改稱檢察長， 

書記室改為書記處，紀錄、執行、文書、研考、總務等科科長， 由

法務部令派書記官兼任，民國80年 3月15日，行政院核定本署之類

別及員額為第二類法院檢察署。民國81年9月16日，原本署人事室

（二）奉准改設為政風室，接辦部份人事室

（二）及新增政風業務。

　　近代司法制度中的檢察糾舉制度，於明治29年（1896）5月1日臺

灣總督府發佈之「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」時，開始施行於臺灣。民國

69年臺灣司法制度發生重大變革，將原有之「審檢一體」制度，變更

為「審檢分隸」制度，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改隸司法院管轄；司法

行政改制為法務部，主管全國之檢察、監所、司法保護等行政事務。

因此各級檢察機關隸屬於法務部，配置於各級法院中，進行追訴犯罪

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，並於刑事案件訴訟中，擔任國家機關之代表

人追訴犯罪。

二、現行新建辦公大樓：
（一）緣起：

    原嘉義市中山路96號之嘉義院檢辦公大樓係興建於民國53年間，

因面積狹小無法容納急遽成長的業務及員額編制，偵查庭及洽公民眾

使用空間不足，甚早即有擴建之議。歷經多任檢察長折衝協調，嘉義

院檢興建辦公大樓，於民國81年10月核准興建，幾經波折，前後經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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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任院長、8任檢察長，終於在93年8月洪威華檢察長任內完成發包，而

於同年9月21日14時許院檢聯合開工動土，由當時的司法院長翁岳生、

檢察總長吳英昭親臨主持動土，巧合的是，兩位都是出身嘉義之傑出

子弟，當日嘉義縣、市首長也齊聚一堂，迎接院檢新建大樓邁入動土

興建里程碑。 

（二）新辦公大樓概況：

    以臺灣嘉義農場土地約六公頃面積，經與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協

議，合建地上6層、地下2層之院檢聯合辦公廳舍，興建期間，在歷

任檢察長及全體同仁通力合作之下，得以順利完成外觀雄偉，氣勢

磅礡，兼具實用、美觀、莊嚴之藝術美感及現代化特質。現今在明亮

寬敞的辦公環境，當本「以民為主」的理念，秉持「便民」、「親

民」、「愛民」精神，發揮專業與熱忱，落實公義與關懷理想，樹立

優良的司法信譽， 建立人民對司法的信賴。

三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職掌：
    本署隸屬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，主要職掌為實施偵查、

提起公訴、實行公訴、協助自訴、擔當自訴、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及

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外，並須協助解決國家賠償事件、參與民事

事件，督導鄉鎮調解業務、視察監所業務、宣導法律常識及查察選舉

工作等。 本署置檢察長1人、主任檢察官、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法

醫師（檢驗員）各若干人，設書記處、觀護人室、人事室、會計室、

統計室、政風室、資訊室等一級單位，書記處之下並設紀錄、執行、

文書、研究考核、總務等五科及法警室。此外，本署檢察長並依法監

督臺灣嘉義看守所及臺灣嘉義少年觀護所。

　　業務、宣導法律常識及查察選舉工作等。 本署置檢察長1人、主

任檢察官、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法醫師（檢驗員）各若干人，設書

記處、觀護人室、人事室、會計室、統計室、政風室、資訊室等一級

單位，書記處之下並設紀錄、執行、文書、研究考核、總務等五科及

法警室。此外，本署檢察長並依法監督臺灣嘉義看守所及臺灣嘉義少

年觀護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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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兆民檢察長與署內同仁互動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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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1 0 0年於嘉義地檢

署內辦理檔案文物展　

並榮獲金檔獎之情形


